《关于启动扎赉诺尔区居民供热价格调整程序的草案》起草说明

起草背景和必要性

为贯彻落实《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》《呼伦贝尔市城镇供热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解决供热企业因成本倒挂造成的经营困难，保障我区供热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和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，依据企业调价申请及相关定价程序要求，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定了《关于启动扎赉诺尔区居民供热价格调整程序的草案》，旨在依法依规启动居民供热价格调整工作。

起草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

《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》

《内蒙古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》

《呼伦贝尔市城镇供热管理办法》

主要内容说明

（一）关于价格调整背景

草案系统梳理了我区现行供热价格政策执行情况，客观反映了近年来能源价格上涨、企业成本持续攀升、价格与成本长期倒挂等问题，明确了启动调价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。同时，突出了调价工作是落实自治区及呼伦贝尔市“温暖工程”部署的具体行动。

（二）关于成本监审情况

明确了我委依法组织开展了满洲里达赉湖热电有限公司2022-2024年度供热定价成本监审工作，监审结果显示单位面积供热成本为4.42元/平方米·月，与现行价格存在0.56元/平方米·月的倒挂，监审结果已依法向社会公示。

（三）关于拟调整方案

提出居民供热价格由现行3.5元/平方米·月调整为3.93元/平方米·月的初步方案，调价幅度为0.43元/平方米·月，并明确了采暖期与延长期执行政策。同时，充分考虑了民生保障，明确低收入家庭供热价格维持3.21元/平方米·月不变，体现了政策的公平性和温度。

（四）关于征求意见情况

草案如实反映了2025年11月24日征求意见会的情况，说明各方代表对调价必要性表示理解并原则同意拟调整方案，同时记录了行业主管部门对供热服务质量提出的明确要求。在区政府党组会议召开前，本草案已书面征求了区住房建设和交通运输局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区司法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区委政法委及第一至第五街道办事处、灵泉镇等单位的意见。各单位均未提出原则性异议。

后续程序安排

草案明确了价格调整需要依法履行的后续程序，包括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、价格听证会、合法性审查等环节，并建议明确相关部门职责分工，确保调价工作稳妥有序推进。

